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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15 年 7 月 8日府授勞資字第 1150141112 號令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稱本府) 為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事件，建立執法之公

平性，減少爭議及提升行政效率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雇主或事業單位依其資本及性質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之： 

          1.上市或上櫃之事業單位。 

          2.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且實收資本額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營運資金超過新

臺幣一億元之事業單位。 

          3.依信用合作社法設立之信用合作社。 

          4.經衛生福利部辦理醫院評鑑評定為「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之醫院。 

    （二）第二類：非屬第一類之雇主或事業單位。 

三、本基準所定裁罰次數之計算如下： 

    （一）以同一受處分人自該次違規裁罰之日起，往前回溯三年內違反同項次並經裁處之次

數累計之。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行為次數之計算，係依同一受處分人自該次違規並經裁

處之日起，往前回溯三年內，有同條行為或違反最低工資法第五條規定並經最低工

資法第十七條規定裁處之次數累計之。 

四、違反本法之事件，除依本基準裁罰外，有關不罰、免罰及裁罰之審酌加減及擴張，依行

政罰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受處分人違反本法義務之行為，如因違反法規之情節、所涉勞工人數、未依法給付之金

額、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或受處罰者之資力，致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

要者，得於裁處書內敘明理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裁罰，不受第六點之限制。 

六、本府處理違反本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1 第 17 條 一、雇主依第 16 條終
止勞動契約者，未
按其工作年資，每
滿 1年發給1個月
之平均工資，未滿
1 年者，以比例計
給其資遣費。未滿
1 個月者以 1 個月
計。 

二、雇主依第 16 條終
止勞動契約，未於

第78條第
1 項及第
80 條之 1
第 1項 
 
 
 
 
 
 

一、處 30 萬元
以上 15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二、公 布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負責人
姓名、處分
期日、違反
條 文 及 罰

第 1次：30 萬元。 
第 2次：31 萬元。 
第 3次：32 萬元。 
第 4次：33 萬元。 
第 5次：35 萬元。 
第 6次：37 萬元。 
第 7次：39 萬元。 
第 8次：43 萬元。 
第 9次：47 萬元。 
第 10 次：51 萬元。 
第 11 次：5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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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終止勞動契約 30
日內發給資遣費。 

鍰金額，並
限 期 令 其
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應 按 次 處
罰。 

 

第 12 次：67 萬元。 
第 13 次：75 萬元。 
第 14 次：87 萬元。 
第 15 次：99 萬元。 
第 16 次：111 萬元。 
第 17 次：128 萬元。 
第 18次以上：150萬元。 
 

2 第 17條
之1第7
項 

要派單位於派遣事業
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
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
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
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派遣勞工因此與要派
單位成立勞動契約者，
其派遣事業單位未依
本法或勞工退休金條
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
期限，發給派遣勞工退
休金或資遣費。 

3 第 55 條 一、雇主未按勞工工
作年資，每滿 1年
給與2個退休金基
數，但超過 15 年
之工作年資，每滿
1 年給與 1 個基
數，最高總數以 45
個基數為限。未滿
半年者以半年計；
滿半年者以 1 年
計。 

二、勞工因身心障礙
不堪勝任工作而
強制退休，其身心
障礙係因執行職
務所致者，雇主未
依第 55 條第 1 項
第2款規定加給百
分之二十。 

三、第 55 條第 1 項所
定退休金，雇主未
於勞工退休之日
起 30 日內給付。
無法一次發給時，
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後，未依核定分
期給付。 

4 第 13 條 雇主在勞工依第 50 條
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

第78條第
2 項及第

第 1次：9萬元。 
第 2次：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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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或第 59 條規定之醫療
期間內終止契約。 

80 條之 1
第 1項 
 

一、處 9萬元以
上 45 萬元
以下罰鍰。 

二、公布事業單
位或事業主
之名稱、負
責人姓名、
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及
罰鍰金額，
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應 按 次 處
罰。 

第 3次：11 萬元。 
第 4次：12 萬元。 
第 5次：14 萬元。 
第 6次：16 萬元。 
第 7次：18 萬元。 
第 8次：22 萬元。 
第 9次：26 萬元。 
第 10 次：30 萬元。 
第 11 次：37 萬元。 
第 12 次以上：45 萬元。 

5 第 17條
之1第1
項 

要派單位於派遣事業
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
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
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
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6 第 17條
之1第4
項 

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
單位因派遣勞工提出
第 17 條之 1 第 2 項意
思表示，而予以解僱、
降調、減薪、損害其依
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
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
不利之處分。 

7 第 26 條 雇主預扣勞工工資作
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8 第 50 條 一、雇主未使女工分
娩前後停止工作，
給予產假 8星期；
妊娠3個月以上流
產者，未使其停止
工作並給予產假 4
星期。 

二、雇主使女工分娩
前後停止工作給
予產假期間，未依
規定給予產假期
間工資。 

9 第 51 條 雇主拒絕女工妊娠期間
申請改調較為輕易之工
作或減少改調輕易工作
後之工資。 

10 第 56 條
第 2項 

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
前，估算第 56 條第 1項
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餘額，該餘額不足給付
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
53 條或第 54 條第 1 項
第 1 款退休條件之勞
工，依第 55 條計算之退
休金數額者，雇主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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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次年度 3 月底前一次提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餘額不足之差額，並送
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審議。 

11 第 21 條
第 1項 

雇主給付勞工之工資低
於基本工資。 

第 79 條第
1項第1款
及第 80 條
之1第1項 
 
 
 

一、處2萬元以
上100萬元
以下罰鍰，
並 得 依 事
業規模、違
反 人 數 或
違反情節，
加 重 其 罰
鍰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2 分之
1。 

二、公 布 事 業
單 位 或 事
業 主 之 名
稱、負責人
姓名、處分
期日、違反
條 文 及 罰
鍰金額，並
限 期 令 其
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應 按 次 處
罰。 

第一類違反本法第 24
條、第 32 條、第 34 條、
第 36 條或第 39 條規定
者： 
第 1次：5萬元。 
第 2次：10 萬元。 
第 3次：15 萬元。 
第 4次：25 萬元。 
第 5次：35 萬元。 
第 6次：50 萬元。 
第 7次：65 萬元。 
第 8次：70 萬元。 
第 9次以上：100 萬元。 
 
第二類： 
第 1次：2萬元。 
第 2次：3萬元。 
第 3次：4萬元。 
第 4次：5萬元。 
第 5次：7萬元。 
第 6次：9萬元。 
第 7次：11 萬元。 
第 8次：15 萬元。 
第 9次：19 萬元。 
第 10 次：23 萬元。 
第 11 次：31 萬元。 
第 12 次：39 萬元。 
第 13 次：47 萬元。 
第 14 次：59 萬元。 
第 15 次：71 萬元。 
第 16 次：83 萬元。 
第 17 次以上：100 萬元。 
 

12 第 22 條 一、工資之給付，未以
法定通用貨幣為
之，且無本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但書
情形。 

二、工資未全額直接給
付勞工。 

13 第 23 條 一、工資之給付，雇主 
未依約定或法定期
間定期給付，或未
提供工資各項目計
算方式明細。 

二、雇主未置備勞工工
資清冊，或未記入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
式明細、工資總額
等事項，或未將工
資清冊保存 5年。 

14 第 24 條 一、雇主未依第 24 條
第1項規定給付勞
工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 

二、雇主未依第 24 條
第2項規定給付勞
工於第 36 條所定
休息日工作之工
資。 

三、雇主依第 32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使勞工延長工作
時間，或使勞工於
第 36 條所定休息
日工作後，依勞工
意願選擇補休並
經雇主同意，而按
勞工工作時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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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計算之補休時數，
於補休期限屆期
或契約終止未補
休之時數，雇主未
依延長工作時間
或休息日工作當
日之工資計算標
準發給工資。 

15 第 25 條 雇主對勞工因性別而
有差別之待遇，或對工
作相同、效率相同之勞
工，雇主未給付同等之
工資。 

16 第 30 條
第 1項 

雇主使勞工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超過 8小時，
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
過 40 小時。 

17 第 30 條
第 2項 

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之
正常工作時間，雇主未
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
未經勞資會議同意，逕
自分配2週內2日之正
常工作時間於其他工
作日；或雖經工會或勞
資會議同意，分配於其
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
超過2小時或每週超過
48 小時。 

18 第 30 條
第 3項 

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之
正常工作時間，雇主未
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
未經勞資會議同意，逕
將8週內正常工作時數
分配；或雖經工會或勞
資會議同意，將 8週內
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
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超過 8小時，或每週
工作總時數超過 48 小
時。 

19 第 30 條
第 6項 

雇主置備之勞工出勤
紀錄，未逐日記載勞工
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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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或勞工向雇主申請其
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
時，雇主拒絕。 

20 第 30 條
第 7項 

雇主以第 30 條第 1 項
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
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
事由。 

21 第 32 條 一、雇主未經工會同
意；無工會者未經
勞資會議同意，使
勞工延長工作時
間。 

二、雇主延長勞工之工
作時間連同正常工
作時間或雇主使勞
工在正常工作時間
以外延長工作之時
間，違反第 32 條第
2項規定之時數。 

三、雇主僱用勞工人數
在 30 人以上，依第
32條第 2項但書規
定延長勞工工作時
間者，未報本府備
查。 

四、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雇主未於
24 小時內通知工
會；無工會組織者
未報請本府備查，
或未於事後補給勞
工適當休息。 

五、雇主使非以監視為
主要工作之坑內勞
工延長工時者；或
雇主無第32條第 4
項所定情形，而使
坑內工作之勞工延
長工時。 

22 第 34 條 一、勞工工作採輪班制
者，雇主未經勞工
同意，每週未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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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更換一次工作班
次。 

二、輪班制勞工於更換
班次時，雇主未給
予至少連續 11 小
時休息時間者；或
因工作特性或特殊
原因，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商請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者，雇主雖經工會
或勞資會議同意變
更休息時間，但未
給予勞工至少連續
8小時之休息時間。 

三、雇主依第34條第2
項但書規定變更休
息時間，未經工會
同意或無工會之事
業單位未經勞資會
議同意；或雇主僱
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未報本府
備查。 

23 第 35 條 雇主使勞工繼續工作4
小時，未給予至少 30
分鐘之休息。 

24 第 36 條 一、雇主未使勞工每 7
日中有 2 日之休
息，其中 1 日為例
假，1日為休息日。 

二、雇主依第30條第2
項、第 3項及第 30
條之 1 規定，採行
2週、8週及 4週變
形工時，未依規定
安排勞工例假或休
息日。 

三、雇主未依第 36 條
第 4 項規定調整例
假，或依第 36 條第
4 項規定為例假調
整時，未經工會同
意或無工會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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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單位未經勞資會議
同意；或雇主僱用
勞工人數在 30 人
以上，未報當地主
管機關備查。 

25 第 37 條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
紀念日、節日、勞動節
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應放假之日，雇主
未給予休假。 

26 第 38 條 一、對繼續工作滿一定
期間之勞工，雇主
未給予法定特別休
假天數。 

二、勞工之特別休假期
日，除雇主基於企
業經營上之急迫需
求或勞工因個人因
素，與他方協商調
整外，未由勞工自
行排定。 

三、對符合第38條第1
項所定特別休假條
件之勞工，雇主未
告知勞工排定特別
休假。 

四、勞工之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而未休之日
數，雇主未發給工
資；或經勞資雙方
協商遞延特別休假
至次一年度實施
者，於次一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時仍
未休之日數，雇主
未發給工資。 

五、雇主未將勞工每年
特別休假之期日及
未休之日數所發給
之工資數額，記載
於第 23 條所定之
勞工工資清冊，或
未每年定期將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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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容以書面通知勞
工。 

27 第 39 條 雇主未給付勞工例假
日、休息日、休假或特
別休假日之工資；或徵
得勞工同意或因季節
性趕工必要經勞工或
工會同意，於休假日工
作，而未加倍發給工
資。 

28 第 40 條 一、雇主因天災、事變、
突發事件，停止勞
工第 36 條至第 38
條之休假，工資未
加倍發給，或事後
未給予補假休息。 

二、依第 40 條第 1 項
規定停止勞工休
假，雇主未於事後
24小時內報請本府
核備者。 

29 第 41 條 對本府停止公用事業
勞工之特別休假，其假
期內之工資，雇主未加
倍發給。 

30 第 59 條 一、勞工遭遇職業災害
或罹患職業病，雇
主未補償其必需之
醫療費用。 

二、遭遇職業災害或罹
患職業病之勞工於
醫療中不能工作
時，雇主未按其原
領工資數額予以補
償。醫療期間屆滿2
年，勞工喪失原有
工作能力，且不合
第 59 條第 3 款之
失能給付標準，雇
主得一次給付 40
個月平均工資後，
免除此項工資補償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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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三、遭遇職業災害或罹
患職業病之勞工經
治療終止並審定其
遺存障害者，雇主
未按其平均工資，
依勞工保險條例規
定一次給予失能補
償。 

四、勞工因職業災害或
罹患職業病死亡，
雇主未給付 5 個月
平均工資之喪葬
費，及一次給付其
遺屬 40 個月平均
工資之死亡補償。 

31 第 27 條 雇主違反主管機關限
期給付工資之命令。 

第 79 條第
1項第2款
及第 80 條
之1第1項 

一、處 2 萬元以
上 100 萬元
以下罰鍰，
並得依事業
規模、違反
人數或違反
情節，加重
其罰鍰至法
定罰鍰最高
額2分之1。 

二、公布事業單
位或事業主
之名稱、負
責人姓名、
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及
罰鍰金額，
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應 按 次 處
罰。 

第 1次：2萬元。 
第 2次：3萬元。 
第 3次：4萬元。 
第 4次：5萬元。 
第 5次：7萬元。 
第 6次：9萬元。 
第 7次：11 萬元。 
第 8次：15 萬元。 
第 9次：19 萬元。 
第 10 次：23 萬元。 
第 11 次：31 萬元。 
第 12 次：39 萬元。 
第 13 次：47 萬元。 
第 14 次：59 萬元。 
第 15 次：71 萬元。 
第 16 次：83 萬元。 
第 17 次以上：100 萬元。 
 

32 第 33 條 雇主違反主管機關依
第 33 條調整正常工作
時間及延長工作時間
之命令。 

33 第 43 條 雇主未給予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因婚、喪、疾
病或其他正當事由之
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
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第 79 條第
1項第3款
及第 80 條
之1第1項 

34 第 30 條
第 5項 

雇主未置備勞工出勤
紀錄，或未保存勞工出
勤紀錄 5年。 

第 79 條第
2 項及第
80 條之 1
第 1項 

一、處 9 萬元以
上 45 萬元
以下罰鍰，
並得依事業
規模、違反
人數或違反
情節，加重

第 1次：9萬元。 
第 2次：10 萬元。 
第 3次：11 萬元。 
第 4次：12 萬元。 
第 5次：14 萬元。 
第 6次：16 萬元。 
第 7次：18 萬元。 

35 第 49 條
第 5項 

雇主使妊娠或哺乳期
間之女工，於午後10時
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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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其罰鍰至法
定罰鍰最高
額2分之1。 

二、公布事業單
位或事業主
之名稱、負
責人姓名、
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及
罰鍰金額，
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應 按 次 處
罰。 

第 8次：22 萬元。 
第 9次：26 萬元。 
第 10 次：30 萬元。 
第 11 次：37 萬元。 
第 12 次以上：45 萬元。 

36 第 7 條 雇主未依規定置備勞
工名卡，或勞工名卡未
保管至勞工離職後 5
年。 

第 79 條第
3 項及第
80 條之 1
第 1項 

一、處 2 萬元以
上 30 萬元
以下罰鍰，
並得依事業
規模、違反
人數或違反
情節，加重
其罰鍰至法
定罰鍰最高
額2分之1。 

二、公布事業單
位或事業主
之名稱、負
責人姓名、
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及
罰鍰金額，
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應 按 次 處
罰。 

第 1次：2萬元。 
第 2次：3萬元。 
第 3次：4萬元。 
第 4次：5萬元。 
第 5次：7萬元。 
第 6次：9萬元。 
第 7次：11 萬元。 
第 8次：15 萬元。 
第 9次：19 萬元。 
第 10 次：23 萬元。 
第 11 次以上：30 萬元。 

37 第9條第 
1 項 

雇主與從事有繼續性
工作之勞工簽訂定期
契約。 

38 第 16 條 一、雇主依第 11 條或
第 13 條但書規定
終止勞動契約，於
預告期間，雇主未
給予法定之謀職假
或請假期間之工
資。 

二、雇主依第 11 條或
第 13 條但書規定
終止勞動契約，未
依法定期間預告且
未給付預告期間工
資。 

39 第 19 條 勞動契約終止時經勞
工請求，雇主仍拒絕發
給其服務證明書。 

40 第 28 條
第 2項 

雇主未按月繳納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 

41 第 46 條 雇主僱用未滿 18 歲之
人從事工作，未置備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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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年齡證明文件。 

42 第 56 條
第 1項 

雇主未按月提撥勞工
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
或將該專戶作為讓與、
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
的。 

43 第 65 條
第 1項 

雇主招收技術生，未簽
訂或未依規定簽訂書
面訓練契約 1式 3份，
並送主管機關備案。 

44 第 66 條 雇主向技術生收取有
關訓練費用。 

45 第 67 條 雇主留用訓練期滿之
技術生，未與同等工作
之勞工享受同等之待
遇，或於技術生契約中
明定留用期間超過其
訓練期間。 

46 第 68 條 雇主招收技術生人數
超過勞工人數四分之
一者。 

47 第 70 條 雇主未依規定訂立工
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後並公開揭示。 

48 第 74 條
第 2項 

雇主因勞工申訴而予
以解僱、降調、減薪、
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
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
益，或其他不利之處
分。 

49 第 80 條 拒絕、規避或阻擾勞動
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 

第 80 條及
第 80 條之 
1 第 1 項 

一、處 3 萬元以
上 15 萬元
以下罰鍰。 

二、公布事業單
位或事業主
之名稱、負
責人姓名、
處分期日、
違反條文及
罰鍰金額，
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

第 1次：3萬元。 
第 2次：4萬元。 
第 3次：5萬元。 
第 4次：6萬元。 
第 5次：7萬元。 
第 6次：9萬元。 
第 7次：11 萬元。 
第 8次以上：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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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違反 
規定 違規事件 

裁罰 
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新臺幣）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 

未改善者，
應 按 次 處
罰。 

 


